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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　要］农村土地始终是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。研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，就不能不看到土地背后的利益博弈，正是
土地利益的博弈推动着土地制度的形成和变迁。建国后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政权建设—土地改革运动，社会主义探索—

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，农民行动—土地承包制的历程，国民经济成长—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四个阶段。目前，土地在国民
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但现行土地制度也面临严峻挑战，必须从深层次方面探索土地制度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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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般来说，中国的 农 村 土 地 制 度，是 指 农 村 的 集 体 土

地制度。农村土地始 终 是 中 国 农 村 的 核 心 问 题。中 国 历

史上历次农民革命斗 争，无 不 是 围 绕 土 地 问 题 而 展 开；新

中国历次农村体制改 革，也 无 不 是 从 土 地 问 题 入 手；当 前

中国的“三农”问题，以及围绕“三农”问题展现出来的各种

利益冲突和矛盾斗争，也或多或少地与土地问题相关。土

地制度的属性及其具体政策的实施过程，通常决定着农村

的社会结构，建国以来农村大多数的政治、经济活动，大多

数的竞争、纠纷和冲突，几 乎 都 是 围 绕 着 土 地 权 益 而 展 开

的。［１］因此，研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，就不能不看到土地背

后的利益博弈，正是土地利益的博弈推动着土地制度的形

成和变迁。

一、政权建设：土地改革运动分析

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，分为建国前解放区的土

地改革和建国后解 放 区 的 土 地 改 革 两 个 时 期。纵 观 两 次

土地改革，在时间上具有继承性，在空间上则具有延展性，

在目的上不仅仅是解放劳动阶级，而且都以国家政权为最

终归依，前者是建立新 生 国 家 政 权，后 者 则 把 国 家 政 权 深

入到农村社 会，从 而 巩 固 新 生 国 家。正 如 有 的 学 者 所 认

为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“土 地 改 革 自 始 至 终 是 一 场 激 烈 争

夺政权的阶级斗争”。［２］建 国 后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土 地 改

革是在重建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上进行的，而土地改革的

完成又进一步巩固 和 完 善 了 农 村 基 层 组 织。农 村 基 层 组

织是以农民协会为主 体 的 组 织 架 构。１９５０—１９５２年 在 全

国贯彻的土地改革建立了农会，重新分配了土地并打击了

地主阶级的力量和地 位，事 实 上，正 是 农 民 协 会 的 成 立 才

改变了农民的政治地位，改变了农村的政治结构。

随着乡村基层政权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在农村的建

立，土地改革在有秩序、有组织、有领导、有计划中推进，巩

固了土地改革的成果，也巩固了工农联盟和国家政权。乡

村基层政权的建立，使得原来松散的农村纳入了国家政权

体系，也使得国家政权深入到乡村社会，结束了农村“天高

皇帝远”的历史。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在农村的建立又进

一步巩固了国家政权，并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从社会基层直

接有效地汲取组织资本，巩固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，为

中国共产党动员农村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保障。

二、社会主义探索：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

中国共产党通过土 地 改 革 运 动 满 足 了 农 民 对 土 地 的

要求，获得了农民对 新 生 国 家 政 权 的 认 同。但 是，土 地 改

革产生了严重的后果：由 于 土 地 的 私 有 均 分，而 且 允 许 自

由买卖，农村社会进一 步 小 农 化，这 导 致 农 村 两 极 分 化 和

社会流动，对新生国家秩序形成了压力。小农经济导致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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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社会生产力低下，在 农 村 有 百 分 之 十 左 右 的 缺 粮 户，共

约４８００万左右的农民缺粮，每年２０００万到４０００万灾民。

这说明土地改革没有、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社会生

产力低下和两级分化的问题。

为了巩固新生国家 政 权，必 须 克 服 小 农 经 济 的 影 响。

因而，在新生国家政权建立后，为了克服小农经济的困境，

帮助农民提高生产能力，重新获得农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新

生国家的认同，中国共 产 党 领 导 农 民 开 展 了 合 作 化 运 动。

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农村互助合作组织迅速发展起来，

１９５０年全国 已 有２７２万 个 农 业 互 助 组，参 加 的 农 户 达

１１００万户，约占全国农户的１１％，到１９５６年，已有９０％的

农民加入了合作社。［３］合作化运动是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合

作，农民具有随时退 社 的 自 由。这 被 认 为 是 农 民 在 富 农、

新式地主诱惑下的自发资本主义发展倾向，对国家政权和

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。

如何通过土地政策调整，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

主义的彻底胜利，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考虑。由于

缺乏市场等外部条件，只 能 依 靠 政 治 解 决，从 而 实 行 集 体

化并进一步嵌入人民 公 社，国 家 运 用 制 度、组 织 把 农 民 固

定在土地上，使每个农民享受同样的土地资源。通过土地

公有的方式，既解决了 小 农 经 济 的 困 境，又 实 现 了 社 会 主

义在农村的建立，保证了国家建设。

三、农民行动：土地承包制的历程

人民公社制度破坏了农业的生产，影响了农村社会稳

定，产生了农民与国家 关 系 之 间 的 紧 张 关 系，体 现 为 农 民

不断对土地集体所有政策进 行 试 错。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，安 徽

小岗村新当选的生产 队 领 导 班 子 认 为 首 先 要 解 决 的 问 题

是让大家吃饱肚子。时 值 秋 种，只 有 留 住 劳 力，才 能 把 小

麦播种下去，如果小 麦 种 不 下 去，来 年 还 是 没 有 饭 吃。于

是，为了解决留住秋 种 劳 力 的 问 题，决 定 分 队 承 包。这 项

决定自然没有获得公社的同意。小岗村农民为了生存，采

取自救行动，签署了那份保存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生

死合同，秘密进行了土 地 承 包，从 而 跨 出 了 中 国 土 地 政 策

变革的重要一步。在此背景 下，１９７９年２月６日，安 徽 省

委召开常委会专题 研 究 包 产 到 户 问 题。与 会 人 员 展 开 了

激烈的思想交锋，最后形成了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。从而

在安徽大地，掀起了包产到户的大潮。

纵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土地承包的历程，经历

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演变过程。这个过程之所以发生，

在于不把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经营，不仅无法发展农业生

产，而且可能导致农民的进一步反抗。农民自发进行土地

承包的实践证明，如果 祛 除 意 识 形 态 的 影 响，土 地 承 包 确

实有助于激发农民的 生 产 积 极 性，有 助 于 发 展 农 业 生 产。

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，中 央 批 转《全 国 农 村 工 作 会 议 纪 要》。

纪要指出：“我国农村 已 有 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的 生 产 队 建 立

了不同形式的农 业 生 产 责 任 制。”由 此 可 见，１９８２年 中 央

已经肯定了土地承包，也就意味着土地政策已经开始实质

性的变革。１９８３年１月，中共中央下发 关 于《当 前 农 村 经

济政策的若干问题》的 文 件，全 面 肯 定 了 家 庭 联 产 承 包 责

任制的土地承包制。

四、国民经济成长：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

（一）土地在当前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

１．土地成为 快 速 城 市 化 的 助 推 器。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

末以来，我 国 城 市 化 的 快 速 推 进 得 益 于 现 行 土 地 制 度。

１９９８～２００５年，我国城市建成区 面 积 由２．１４万 平 方 公 里

增加到３．２５万平方公 里，年 均 增 长６．８１％。根 据６６４个

城市数据统计，到２００５年，城镇居民人均用地已达１３３平

方米，比国家规定 的 城 市 规 划 建 设 用 地 最 高 限 额 高 出３３

平方米，远高于一些发 达 国 家 人 均 城 市 用 地８２．４平 方 米

的水平。城市的外延扩 张 造 成 城 市 容 积 率 远 远 低 于 国 外

城市水平，我国城市的容积率仅为０．３３，而国 外 一 些 城 市

达到了２．０的水平。地 方 政 府 之 所 以 能 如 此 轻 而 易 举 地

进行城市扩张，土地制度是其重要工具：

其一，农地的取得成 本 低，而 转 为 城 市 用 地 的 预 期 收

益又很高，导致各地政府超常扩展建城区面积。最便捷的

办法是，城市政府靠不断修编城建规划来扩大建设用地范

围；其次是利用征地低补偿与市场出让之间的高额利润空

间，占用大量具有升值潜力的土地。

其二，由于绝大部分 建 设 用 地 获 得 成 本 低，刺 激 了 用

地单位 超 占、多 占 土 地 的 行 为。在 城 市 用 地 中，除 仅 占

１５％～２０％的商业、房地产等经营性用地以“招、拍、挂”出

让外，绝大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和非经营性单位用地都采用

行政划拨方式供应，助 长 了 鹤 立 鸡 群 的 政 府 办 公 大 楼、超

大型广场、超宽马路等城市景观大量出现。

２．土地及其相关收 入 成 为 地 方 政 府 财 政 收 入 的 重 要

来源。１９９４年实行 分 税 制 后，改 变 了 中 央 和 地 方 政 府 在

财政分配中的基 本 格 局，增 值 税 的７５％及 所 得 税 的 一 半

上划后，地方收入占财政总收入 的 比 重 由１９９３年 的７８％

下降 到２００５年 的４７．７％。这 种 情 况 强 化 了 地 方 政 府 积

极开辟可自主支配的收入来源。

第一个途径就是 想 方 设 法 增 加 土 地 出 让 收 入。２０００

～２００３年，全 国 土 地 出 让 金 收 入９１００亿 元，２００５年 一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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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达５５００亿元。地方预算外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

从１９９３年的８２．８％提高到２００４年的９２．５％以上。

第二个途径是通过 城 市 扩 张 来 增 加 地 方 政 府 可 支 配

税收。由于城市扩张带来的税收，包括建筑业和房地产业

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全 部 由 地 方 享 有，因 此，地 方 政 府 发 展

城市建筑业、房地产业有很大的积极性。这两大产业创造

的税收，在地方税收中 增 幅 最 大，一 些 发 达 县 市 增 幅 高 达

５０％～１００％，占到地方税收总量的３７％以上。

（二）现行土地制度面临严峻挑战

１．建设用地依旧维 持 行 政 配 置 与 指 标 管 理 模 式。经

过３０多年的改革，我国 绝 大 多 数 产 品 和 生 产 要 素 已 完 成

由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的转变，但土地却是为数不多的加

大审批、上收权力、强 化 政 府 垄 断 的 生 产 要 素 之 一。为 了

保护耕地，约束地方政 府 用 地，中 央 政 府 对 土 地 实 行 建 设

用地指标控制和用地审批制度，实行１０年来，这套管理模

式已凸显重大弊端。不 改 变 建 设 用 地 的 行 政 配 置 与 指 标

管理模式，势必导致土 地 的 粗 放 利 用，危 及 经 济 可 持 续 发

展。大量土地以行政划拨和协议方式出让，造成资源浪费

和配置扭曲。

２．地方政府过度依 赖 土 地 经 营 和 融 资。政 府 经 营 土

地风险与盈利并存。政 府 经 营 土 地 并 非 是 一 桩 只 赚 不 赔

的买卖。政府以公共 利 益 名 义 划 拨 供 应 的 道 路、绿 化、科

教文卫用地等，约占 整 个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的５０％。约２５％

～３０％协议出让的工 业 用 地，低 于 成 本 价，甚 至“零 地 价”

供应，政府在近期是 无 法 从 土 地 获 取 收 益 的。据 调 查，一

般以地招商比较成功的工业园区，待企业成长和税收涵养

８～１０年左右才能做到自我发展，而大量的工业园 区 则 因

为招商不利遭致土地圈而不用，处于长期亏损状态。只有

通过“招、拍、挂”出让的用于商业、娱乐、旅游、商品住宅等

经营性用地 才 能 带 来 当 期 收 益。在 各 地，真 正 通 过“招、

拍、挂”出让的土地只占１５％～２０％左 右。这 部 分 土 地 的

经营到底能给地方政府带来多大收益，取决于当地经济发

展水平和房地产市场的发育程度。

（三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建议

在３０多年的农村承 包 权 市 场 发 育 中，农 地 经 营 规 模

过小一直广受病垢，对 家 庭 承 包 制 的 批 评 阶 段 性 出 现，农

村承包地流转速度 一 直 被 认 为 过 慢。关 于 农 地 承 包 权 流

转问题，必须在政策上 有 更 加 明 确 清 晰 的 界 定 与 澄 清，以

免引起混乱，尤其要防 止 地 方 和 基 层 误 读 中 央 政 策，借 机

侵犯农民土地承包经 营 权，消 弱 农 民 的 承 包 土 地 收 益 权。

为此，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。

１．落实农民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，是保证农地流转的

制度前提。土地承包关系的长久化，是进行土地流转的前

提，必须在制度上尽快落实：第一，着手修改《土地承包法》

和《物权法》，将现行 的 农 地 承 包 年 期 制 改 为“长 久 不 变”；

第二，明确集体土地 所 有 权 的 主 体、边 界，并 确 权 发 证，以

保护集体土地的所 有 权；第 三，进 行 以 地 块（而 非 农 户）为

单位的农村土地确权、发证试点。

２．完善农民土地承包权能，切实保护土地流转中承包

农户的主体地位。２００１年中央１８号 文 件 明 确 强 调，农 地

承包权流转的主体 是 承 包 户。而 土 地 流 转 中 排 他 性 的 最

主要体现就是，土地的流转必须要由承包农户与土地接包

者直接签订合同，也不可由村委会先与承包农户签订反租

合同以后，再倒包给接包的农业经营者。

３．正确对待规模经营和公司进入农业。有学者认为，

家庭承 包 制 妨 碍 了 土 地 流 转 和 规 模 经 营，事 实 上 早 在

１９８４年中央政策就鼓励农户承包地的流 转。土 地 流 转 面

积之所以未能如愿扩大，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目前阶段承包

农户还不能完全脱离土地，我们缺乏让农户离开土地的制

度条件，国 家 强 制 性 大 量 征 地 造 成 农 民“失 地、失 房、失

业”，而把这“三失”同时兼收的社会群体就是失地农民。［４］

这样，在农民无法主动 割 断 与 土 地 关 系 的 情 况 下，土 地 只

能以短期出租方式流转，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的高昂制度费

用。应该承认，在目前阶段我国大城市郊区和沿海一些已

经高度工业化城市化 的 地 区，已 经 具 备 规 模 经 营 的 条 件，

规模经营户或农业企业通过从事高价值作物生产和加工，

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，因 此，可 以 在 这 些 地 区 出 台 促 进 土

地流转和规模经营 的 政 策。但 是，由 于 小 农 的 弱 位 势，规

模经营的推进，尤其是 公 司 进 入 农 业，还 是 要 采 取 谨 慎 的

态度，政府不能只热衷 于 同 资 本 的 联 合，忽 视 了 小 农 的 权

益，地方政府负有保护小农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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